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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通報前，請詳細

閱讀P4~P8之規定，避

免誤通報不需要申報

財產之公職人員或漏

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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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職務異動通報注意事項



職務異動通報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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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通報平臺係供各機關，通報下列2類公職人員之基本資料：

(1)適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公職人員。

(2)同時適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公職人員。

2、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之公職人員，不一定需辦理財產申報，請確

認後再辦理通報。

3、僅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之公職人員，請改至「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資料通報暨補助交易身分關係公開系統」(下稱利衝通報系統)

（網址：https://cfcmweb.cy.gov.tw/cfcmcert）辦理通報。

3.受利衝法規範之公職人員
請使用利衝通報系統

1.受財申法規範之公職人員
使用本平臺辦理通報

2.同時受財申法及利衝法規範之公職人員
請使用本平臺辦理通報

https://cfcmweb.cy.gov.tw/cfcm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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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之公職人員

▓ 總統、副總統、總統府戰略顧問

▓ 五院院長及副院長、政務人員

▓ 政府機關首長：簡任第12職等以上或相當

▓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及附屬機構首長

▓ 軍事單位少將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

▓ 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 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 本俸6級以上之法官、檢察官

(詳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及第4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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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通知義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22條

公職人員服務機關(構)或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機關(構)，於各該人員就（到）職、代

理、兼任、卸（離）職或解除代理後，應即將其原因及時間，通知該管受理申報機關（構）。

▓法務部政風司100年2月22日政財字1001101724號函釋意旨

法務部100年2月14日法政字第0991115858號函釋意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22條所指「指派機關(構)」，

應係指實際指派、核定、遴選或聘任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之機關(構)而言，與該私法人之主

管機關無涉。機關推薦至其他主管機關所監督私法人擔任董監事之情形，自應由該實際指派、核定、遴選或聘任

之機關(構)負通報該管受理申報機關(構)之責。

▓法務部廉政署102年7閱24日廉財字第10205019090號函釋意旨

為周延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之職務異動通報作業起見，此項通報作業，自102年7月24日起

由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或指定所屬政風機構依據「各級中央機關指派公股董監調查表」及「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指派公股董監調查表」，於各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所指派之旨揭人員職務異動時，主動協調人事等權責單位提

供旨揭人員異動名冊，並向監察院進行通報。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之認定要件

要件1：政府或公營事
業機構曾出資或捐助之
私法人

未訂定一定出資比例

要件2：代表政府或公
營事業機構擔任該私法
人董事及監察人者

解釋上應限縮於「代表
政府或公股利益行使董
事或監察人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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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具體個案，是否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事關事實之認定

，應由各該業務主管機關依其選派董事及監察人所依據之法規或業務性質，本於職

權認定之；相關函釋內容請詳法務部97年12月25日法政決字第0970048718號、104

年8月28日法廉字第10405012230號、104年9月18日法授廉財字第10405013360號及

105年12月8日法授廉財字第10505016160號函釋。



其他應比照「停職」方式辦理通報

公職人員如

• 因案停職或遭羈押

• 帶職帶薪國內（外）進修或留職停薪

• 休職、因病請假

等事實上已無法執行職務（權）者，請依法務部100年1月4日法政字第

0991113676號函，比照「停職」方式，將其事實發生原因及時間通知本院，

復職時亦同。另公職人員如死亡，亦應向本院辦理職務異動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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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戴通報平臺系統

2.使用機關憑證指定

通報承辧人

9

Chapter 2.使用機關憑證-指定通報承辧人



3步驟找到通報平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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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尋「陽光法令主題網」

2.便民服務/
業務重要連結

3-1.點這

3-2.點這

1

2

3

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

財產申報人職務異動通報平臺
便民服務

業務重要連結(含
網路申報系統)



首次操作，需使用機關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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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元件下載連結，請解
壓縮安裝即可

1.首次使用系統，
登入前，請先下
載憑證元件，
WINS7-點我下載
IE版；WINS10-點
我下載EDG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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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連結讀卡機並
插入機關憑證

5

4

3

不用輸入身分證字號

承辦人首次使
用系統通報，
須先使用機關
憑證登入



以機關憑證登入成

功後，接著，開始

鍵入貴機關資料及

負責通報承辦人之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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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資料維護-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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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機關資料維護

按

維護

填寫

法定員額

按

儲存本頁法定員額

填寫

機關基本資料，例如機

關地址

按新增

(新增機關聯絡人)

輸入承辦人基本資料，

email一定要填

按

存檔

按

機關資料維護
按篩選

勾選資料並按

「上傳監察院」



機關資料維護-填寫機關之資料 及 法定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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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資料維護 3

2.以機關憑證登入系統者
直接帶出該機關名稱



16

1.輸入
數字

2.按儲存

3.填寫各
欄資料

4.按存檔



機關資料維護-新增 負責通報的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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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新增,接著
出現下一頁的
視窗



步驟1.
將負責通報之承辦人之基本資料，
鍵入下列欄位，紅色欄位為必填，
填完後按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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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按存檔之後,自動回到原畫面(如下圖)。於最後一行可以看到
所鍵入的承辦人資料，表示已鍵檔完成，按左上角存檔。
記得要上傳監察院(操作方式請見下一頁)。

1.登打基
本資料

2

3

4.按存檔

確定

存檔



機關資料維護-將剛才鍵入的資料上傳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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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資料維護

2.以機關憑證
登入系統者直
接帶出該機關
名稱

4.打勾

3.點篩選

5.點上傳監
察院

上傳的狀態有5個管制點:1.通報機關未上傳。2.

通報機關已上傳。3.監察院簽收中。4.監察院

已簽收。5.監察院退件，請通報機關再確認。

通報機關
未上傳

通報機關
已上傳

監察院已
簽收

監察院已
簽收

上傳監察院



接下來向您介紹，如何

新增、刪除、修改「機

關聯絡人員」

所謂機關聯絡人員，也

就是負責通報的承辦人

20

Chapter 3.新增、刪除、修改「機關聯絡人員」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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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按新增
輸入承辦人基本資料，

email一定要填

按存檔 按篩選
勾選資料並按

「上傳監察院」



新增「機關聯絡人員」的方式有2種(詳下列方式1及方式2)
但刪除、修改，只能在「機關聯絡人員維護」操作。

22

方式一:點機關資料維護，詳P15 方式二:點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機關資料維護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新增 負責通報的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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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打基
本資料

4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1

2 5

6

上傳監察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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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聯絡人員維護-刪除 負責通報的承辦人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1

2

刪除

3.打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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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聯絡人員維護-修改 負責通報的承辦人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

1

2

3.點姓名
4.修改
資料

5



機關聯絡人員維護-刪除、修改負責通報的承辦
人資料-均須按「上傳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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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上傳監察院



前面費了好大的功夫，

指定「負責通報之承辦

人」。承辦人終於可以

向監察院辦理通報。

承辦人需先備妥自己的

自然人憑證。

27

Chapter 4.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以自然人憑證登入

28

1

2

3

4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通報申報人就(到)職

按「申報人資

料通報作業」
按新增

輸入第1筆申報

人資料
按存檔 按新增

輸入第2筆申報

人資料
按存檔

按「申報人資

料通報作業」
按篩選

勾選2筆資料並

按上傳監察院

29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通報申報人就(到)職

30

以下為您說明每個欄位如何填寫(P30~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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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ID

點就到職

如為複姓,例如上官，則輸入2

點縣市 點鄉鎮市 輸入路、街、弄、號、樓
勿重複登打縣市及鄉鎮市

監察院會將公文寄到
通訊地址，很重要

一定要填

輸入完畢按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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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輸入這3個欄位

職稱為董事(理事)或監察人(監事)
才要填指派機關

按搜尋，於欄位輸入
關鍵字，可以加快鍵
入的速度(詳右圖)

1.輸入關鍵字

2

3

由系統自
動判斷

董監事才可以
選專任哦!

服務機關欄鍵入公營事業時，例如臺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系統會要求您

選填是否為12職等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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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報人的配偶或秘書協助申
報財產，請填寫姓名及電話

若通報就到職，離職
日期欄位不用填寫

鍵檔完畢
1.請記得到畫面左上角按存檔
2.並將資料上傳監察院

點存檔後，系統詢問是否填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若通報就到職，這些
欄位也不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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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鍵入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

1.輸入配偶
或未成年子
女資料

2. 按存檔

如果發現資料鍵錯，
可以點修改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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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將鍵檔資料上傳監察院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
2

1

3.要上傳的資
料一併勾選

4

上傳前之狀態

通報機關未上傳

通報機關未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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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

按
取
消

5.上傳後狀態

上傳成功，是否列印上傳資
料總表

網站接收中
網站接收中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通報申報人卸(離)職

37

按「申報人資料通

報作業」
按新增按鈕 輸入申報人ID

用滑鼠左鍵在畫面

空白處按一下

系統帶入申報人的

基本資料

異動原因點卸(離)

職

更新申報人的通訊

地址及戶籍地址
鍵入離職日期

勾選

是否仍具公職身分
按存檔

按「申報人資料通

報作業」
按篩選

勾選資料並按

「上傳監察院」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通報申報人卸(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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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輸入ID
4.在空白
處點一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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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點選卸(離)職後，系統
會顯示數個職務，請勾選本
次 欲通報之身分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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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系統自動帶入
您點選的身分

8. 填 寫 離
職日期

10.本欄位可以填您想
要補充說明的內容

財團法人豐年社

財團法人豐年社

董事長

離職日期

▓上開職務離職後，申報人仍具公職身分，服務機關、單位及職稱為行政院農委會副主任
委員，到職日期為1050520，受理申報機關為監察院。
□上開職務離職後，申報人已不具公職身分。

9.確認是否仍具應向政風
等機構申報財產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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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

16 15. 登 打 親
屬基本資料

登打申報人
基本資料後，
按 存檔

存檔後記得
將資料上傳
監察院

11

14



申報人資料通報作業-通報申報人連任

42

按「申報人資料通

報作業」
按新增按鈕 輸入申報人ID

用滑鼠左鍵在畫面

空白處按一下

系統帶入申報人的

基本資料

異動原因點就(到)

職

就(到)職日期請鍵

入連任之日期

「其他事項欄」註

記X年X月X日連任

按存檔
按「申報人資料通

報作業」
按篩選

勾選資料並按

「上傳監察院」



1.如果您想查詢，過去曾傳

送多少位申報人到監察

院，可以使用「機關上

傳資料總表及明細列印」

功能。

2.如果您想查貴機關有多少

位申報人今年應向監察

院辦理財產申報，可以

使用「應向監察院申報

人員名冊」功能。
43

Chapter 5.報表及名冊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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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上傳資料總表及明細表列印作業

32.輸入篩選條件
機關上傳資料總表及
明細表列印作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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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查詢應向本院辦理申報之申報人員名冊

2.輸入篩
選條件

3.

4.

應向監察院申報人員
名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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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篩選」後
顯示之畫面

按「產製excel」後
產製之清冊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

第23條規定，公職人員因職務或

職等異動致受理申報機關（構）

變動者，原受理申報機關（構）

應將原申報資料送交新受理申報

機關（構）

47

Chapter 6.申報表移送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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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先擬稿、陳核，

取得發文字號及發

文文號

按「移轉申報人財

產資料維護作業」
按新增 輸入申報人姓名、

ID
按存檔、按確定

1.按「新增申報資料」

按鈕

2.逐欄登打申報日

等資料(第1份申報

表)

3.按存檔

1.如有第2份申報表，

請再按「新增申報

資料」按鈕

2.逐欄登打申報日

等資料(第2份申報

表)

3.按存檔

1.每一份申報表均要

按前面3個步驟鍵入。

2.最後按「回篩選」

按鈕

1.輸入申報人姓名或
ID

2.按篩選

勾選資料後，按上

傳監察院

輸入發文字號及

發文文號

按存檔，再按確定
按「移轉申報人財

產資料清冊」

鍵入移轉日期之起

日及迄日

按列印，產出「移

轉申報人財產資料

清冊」

函送監察院：公文＋移轉申

報人財產資料清冊＋申報人

歷年財產申報表

移轉申報人財產資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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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新增一筆申報人姓名及ID

移轉申報人財產
資料維護作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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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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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逐欄登打申報人
歷年財產申報表資料

1

步驟2.鍵入第1份申報表之申報日等資料-有6個欄位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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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報日期欄，系統保留第1件申報
表之申報日。請修改為第2件申報表
之申報日，再按存檔。

3

步驟3.鍵入第2份申報表之申報日等資料-有6個欄位要填

2.申報年度及
申報類別也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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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將財產資料清冊上傳監察院

步驟1至步驟3輸入的2筆資料

1

3

4.打勾

2.輸入申報人姓名
2.或輸入ID

5

案件狀態有5個管制點:

1.通報機關未上傳。

2.通報機關已上傳。

3.監察院簽收中。

4.監察院已簽收。

5.監察院退件，請通報機關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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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登打發文日期、發文字
號及發文文號

7

8

確定要上傳?

確定

2通報機關已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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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5.列印「移轉申報人財產資料清冊」

1

2.輸入第1件公文之
發文日期

3.輸入最後1件公文
之發文日期

4

列印移轉申報人財產
資料清冊後，併同其
歷年財產申報表，函
送監察院保管。


